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启用佛山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管理系统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管委会城市建设和水利局，相关单位：

为实现施工图审查及监管工作的信息化和标准化，我局从去年开始推进建立“佛山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管理系统”，目前系统已经开发完成。我局决定从2015年9月1日起启用佛山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管理系统。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从2015年9月1日起，建设单位报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勘察文件审查的，必须同时使用本系统进行报审和审查。在本系统完成勘察文件审查后，才能报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2015年9月1日前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勘察文件已经审查合格的，报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暂不使用本系统。

建设单位单独报送项目装修、幕墙等设计文件审查的，应同时使用本系统进行报审和审查，具体操作方式参阅系统操作手册。

二、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受理建设单位委托的勘察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时，应告知建设单位同时使用本系统进行网上报审。施工图审查机构、勘察、设计单位应积极配合建设单位开展网上报审工作。各单位应落实专人负责系统的信息维护和操作工作。建设单位没有按要求使用审查管理系统进行项目报审的，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得发出项目审查合格书。

三、8月14日培训班结束后，请各审查机构、勘察、设计单位务必于8月25日前在本系统完善本单位专业人员信息。请各区局负责监督落实本辖区内各勘察、设计单位的完成情况，审查机构和市外勘察、设计单位由市局负责。

四、为保证施工图审查信息化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我局制定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信息化管理工作制度》，请各相关责任单位认真执行落实。对拒不按要求配合开展施工图审查信息化管理的单位，我局将进行通报批评处理。

五、为配合本系统使用工作，请各区和佛山新城规范施工图审查备案号管理，备案号由建设主管部门统一编排并采用统一格式：禅建施备[2015]1号（以禅城区为例）。

六、在系统使用过程中，如有问题或建议，请联系市住建管理局设计科技科反映（联系电话：82284082，82321103）。系统技术问题可直接咨询系统技术支撑单位，联系人：潘工、孔工，电话：8232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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